
2023年委托书与合同的关系(优秀5篇)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约定劳动关系的书面协议，
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
拟定合同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优秀的合同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委托书与合同的关系篇一

（一）委托合同与代理关系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基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委托合同确定了
受托人愿意为委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法律关系。这是委托代
理关系产生及其被代理人(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得以向代理
人(委托合同的受托人)授予代理权的基础关系。否则，委托
代理关系会因失去基础而难以存在，同时，在民事流转领域
内适用的委托合同，是以完成代理关系，实现被代理人所追
求的结果为目的的。脱离了这一目的，委托合同就失去了法
律意义。

（二）委托合同与代理关系的区别：

1.民事主体活动的名义不同

代理是指被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
第三人独立为民事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
于被代理人的一种法律制度，即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
义为代理行为。托合同则是一方委托他方处理一定事务，他
方接受委托的协议，受托人可以以委托人的名义活动，也可
以以自己的名义活动。

2.适用范围不尽相同

代理制度一般包括三种类型：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



理。委托合同仅仅是产生委托代理关系的基础，而与法定代
理、指定代理无关。代理只是代理人在代理权范围内以被代
理人的名义同第三人独立为民事法律行为;而委托合同中的受
托人办理委托人委托事务的行为可以是民事法律行为，还可
以是有经济意义的行为(如整理账簿)和单纯的事实行为(如抄
写文件)。

3.法律关系的成立与否需要有关当事人的承诺不同

代理关系中的授予代理权行为属于单方行为，仅凭被代理人
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发生了授权的效力，代理人便因此而取
得代理权。因此，代理授权关系的成立，不必代理人作出承
诺的意思表示。而委托合同则为诺成性合同，受托人必须作
出承诺方可。

4.效力范围不同

代理关系涉及代理人、被代理人(本人)和第三人(相对人)三
方当事人。代理关系是存在于被代理人、代理人和第三人之
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其法律效力及于这三方当事人。委
托合同则与代理关系不同，其法律约束力仅限于委托人和受
托人，与第三人则毫无关系。

委托书与合同的关系篇二

编号：

甲方：

乙方：

根据根椐《句容市人事代理实施意见》[市政府句政发
〔20xx〕71号通知转发]，甲方受乙方委托保管丙方的人事关
系及人事档案，三方订立合同如下：



一、委托保管期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委托保管期间，丙方的工资福利、病残伤亡等事宜，由
乙方与丙方以合同协议确定。乙方与丙方应按规定缴纳丙方
的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三、委托保管期间，被代管人个人身份不变。有关工龄计算、
转正定级、档案工资调整、申报专业技术职务、年报统计、
出国（境）政审及失业、养老保险等事宜，由甲方依据有关
规定办理。

四、甲方与丙方不存在隶属关系。丙方的一切法律行为甲方
概不负责。

五、委托保管期间，丙方新的档案材料，乙方应及时转交甲
方审核，并存入丙方档案。

六、委托保管期间，如乙方或丙方中止本合同，应事先征得
对方同意，并书面通知甲方办理中止合同手续。

七、委托保管期满，本合同即中止执行。乙方、丙方需及时
办理丙方的人事关系及档案的转出或重新委托代管手续。否
则，甲方不再保留丙方人事关系。

八、管理费标准按省、市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九、合同自三方签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另行商定。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盖章）



委托书与合同的关系篇三

编号：

甲方：

乙方：

丙方：

根据根椐《句容市人事代理实施意见》[市政府句政发〔20__〕
71号通知转发]，甲方受乙方委托保管丙方的人事关系及人事
档案，三方订立合同如下：

一、委托保管期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委托保管期间，丙方的工资福利、病残伤亡等事宜，由
乙方与丙方以合同协议确定。乙方与丙方应按规定缴纳丙方
的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三、委托保管期间，被代管人个人身份不变。有关工龄计算、
转正定级、档案工资调整、申报专业技术职务、年报统计、
出国（境）政审及失业、养老保险等事宜，由甲方依据有关
规定办理。

四、甲方与丙方不存在隶属关系。丙方的一切法律行为甲方
概不负责。

五、委托保管期间，丙方新的档案材料，乙方应及时转交甲
方审核，并存入丙方档案。

六、委托保管期间，如乙方或丙方中止本合同，应事先征得



对方同意，并书面通知甲方办理中止合同手续。

七、委托保管期满，本合同即中止执行。乙方、丙方需及时
办理丙方的人事关系及档案的转出或重新委托代管手续。否
则，甲方不再保留丙方人事关系。

八、管理费标准按省、市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九、合同自三方签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另行商定。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委托书与合同的关系篇四

[案情]：

20__年3月，个体户甲委托在广州开货运信息部的乙找车将一
车铝合金从广州运回高安。乙找到不认识的司机丙，并以甲
的名义与丙签订了一份货物运输协议，协议中写明托运方为
甲，承运方为丙，中介方为乙，乙代替甲在协议上签上名，
丙将自己的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复印后，连同家中电话
号码留给了乙，乙将甲传真过去的提货手续交给丙，后丙在
厂家提货后一直下落不明。经查，丙留下的驾驶证、行驶证、
身份证及家中号码都是虚假的。甲要求乙赔偿损失，协商不
成后诉至法院。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有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乙不需要赔偿甲的损失。乙和甲之间是一种居
间合同关系，乙是从事货运信息中介服务的，只负责调车配
货中介，按照甲的要求找车为甲装货，且在货物运输协议中
写明托运方是甲，承运方是丙，乙是中介方，因此乙是居间



人。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居间人
只有在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
况，损害委托人利益时，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
乙并不知道丙的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及家中电话是虚假
的，因此不存在故意隐瞒事实或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主观故
意，乙不需要赔偿甲的损失。

第二种意见是乙应当赔偿甲的损失。乙和甲之间是一种委托
合同关系，乙不是居间人，而是受托人。乙虽是从事货运信
息中介服务的，但其按照甲交待的事项，以甲的名义和丙签
订了货物运输协议，虽然在协议中乙将自己列为中介人，但
乙的行为表明乙实际上是代理甲与司机丙签订合同的受托人，
因为甲并不在签订合同现场，甲的名字也是乙签的，乙行使
的是委托代理人的权利，是甲的委托代理人。根据《民法典》
第九百二十九条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
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
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
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乙作为专业从事货物配
载信息的人员，未认真审查司机的身份及提供的相关信息的
真伪，导致司机丙在提货后下落不明，存在重大过失，且该
重大过失造成了甲的货物损失，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一）乙和甲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

根据民法典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
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
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
报酬的合同。这二种合同有相同点，都是一方受另一方委托
为另一方办理一定事务的合同，但是有显著区别：



第一，委托合同中，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和费用活动，代
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以为他人处理事务为目的；而居
间合同中，居间人只为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
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并不参与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
居间人不得以委托人的名义或以居间人自己的名义代为订约。

第二，委托合同可以是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而居
间合同是有偿合同。

本案中，乙接受甲的委托后，不仅找到了司机丙，而且以甲
的名义与司机丙签订了贷物运输协议，虽然在协议上乙将自
己写为中介人，但这只是乙的一厢情愿的自我认识，乙的行
为表明其是为甲处理货运业务的受托人，因为居间人是不得
以委托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因此，乙和甲之间是
委托合同关系。

（二）乙是否存在重大过失

一般来说，构成重大过失的标准是基于特定的职业或身份，
或者基于与受害人之间的特定关系，行为人负有较高标准的
注意义务的，如果他连一般人的较低标准的注意义务都没有
尽到，即构成重大过失。本案中，乙作为专业从事货物配载
信息的从业人员，对于货物运输这一行业应注意的事项应当
有清楚的了解，并有足够的防范措施。但乙在接受甲的委托
后，既未找自己熟悉、了解的司机，也未对不熟悉的司机丙
的身份及提供的信息进行核实（其实只要打丙提供的家庭电
话便知真假），连最基本的注意义务也未尽到，致使丙轻易
地将货装运走，存在重大过失。

综上，乙和甲之间是委托合同关系，乙存在重大过失，依照
《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应承担赔偿责任。

（作者单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



委托书与合同的关系篇五

编号：

甲方：

乙方：

丙方：

根据根椐《         市人事代理实施意见》，甲方受乙
方委托保管丙方的人事关系及人事档案，三方订立合同如下：

一、委托保管期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委托保管期间，丙方的工资福利、病残伤亡等事宜，由
乙方与丙方以合同协议确定。乙方与丙方应按规定缴纳丙方
的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三、委托保管期间，被代管人个人身份不变。有关工龄计算、
转正定级、档案工资调整、申报专业技术职务、年报统计、
出国(境)政审及失业、养老保险等事宜，由甲方依据有关规
定办理。

四、甲方与丙方不存在隶属关系。丙方的一切法律行为甲方
概不负责。

五、委托保管期间，丙方新的档案材料，乙方应及时转交甲
方审核，并存入丙方档案。

六、委托保管期间，如乙方或丙方中止本合同，应事先征得
对方同意，并书面通知甲方办理中止合同手续。

七、委托保管期满，本合同即中止执行。乙方、丙方需及时



办理丙方的人事关系及档案的转出或重新委托代管手续。否
则，甲方不再保留丙方人事关系。

八、管理费标准按省、市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九、合同自三方签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另行商定。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丙方(盖章)


